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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14 年保險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保險事務上訴審裁處  

(新訂的第 XI I 部和新附表 9 及 1 0)  

 

 

引言  

 

  當局擬藉《 2 01 4 年保險公司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

第 84 及 94 條，在《保險公司條例》 (第 41 章 )中增訂第 XII 部。有關

條文涵蓋保險事務上訴審裁處 (“審裁處 ”)的設立、組成及權力，以及覆核

由獨立保險業監管局 (“保監局 ”)作出的指明決定。 本 文 件 旨 在 簡 介 有 關

的政策目標及主要條文。  

 

 

背景  

 

2 .   目前，任何人如反對保險業監督所作的若干決定 ，可向財政

司 司 長 提 出 上 訴  1。 這 些 決 定 包 括 拒 絕 授 權 保 險 人 或 反 對 委 任 保 險 人

的控權人、取消保險代理人的登記或撤回保險經紀的授權。  

 

 

政策目標及主要條文  

 

3 .   為使在新規管制度下的上訴機制得以與時並進，我們建議 設

立一個由一名前任法官或符合資格獲委任為高等法院法官的人士任主

席 的 獨 立 類 司 法機構 (即 審 裁 處 )。 上 訴 機 制 的 流 程 載於附  件  
A。 這 項

建議是根據覆核其他金融市場規管機構所作決定的上訴機制而制訂。  

 

( a )  審裁處的設立及組成  

 

4 .   條例草案第 8 4 條增訂的第 9 5 條設立審裁處作為獨立的類司

法 機構。 新訂的第 9 5 (2 )條訂明 ，審 裁處具 有司法 管轄 權， 可 覆核新

的附表 9 (藉條例草案第 9 4 條加入 )所列的指明決定，以及聆聽和裁定

                                                 

1
 現行《保險公司條例》第 11、 13A、 13B、 14、 38D、 38E、 50B、 66 及 75 條訂明，

任何人如反對保險業監督所作的決定，可向財政司司長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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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審裁處的覆核中產生的問題或爭議點，或在與審裁處的覆核相關的

情況下產生的問題或爭議點。為了讓審裁處可同時靈活地處理多於一

宗 個案， 新訂的第 9 5 (3 )條訂明 ，行 政長官 可在適 當情 況下， 為任何

覆核增設審裁處。  

 

5 .   新訂的第 96 條及新的附表 10 第 2 至 4 條，訂明審裁處的組

成。新的附表 1 0 第 3 條訂明，審裁處主席須由行政長官委任。主席

不得是公職人員或保監局成員，並須：  

 

( a )  由上訴法庭的前任上訴法庭法官出任；  

( b )  由原訟法庭的前任法官或前任暫委法官出任；或  

( c )  由根據《高等法院條例》 (第 4 章 )第 9 條有資格獲委任為高

等法院法官的人出任。  

 

6 .   上 訴 委 員 2 由 行 政 長 官 委 任 ， 而 審裁處 由 主 席 和 兩 名上訴 委

員組成。新訂的附表 1 0 第 4 條訂明，為裁定覆核，財經事務及庫務

局局長應按審裁處主席的建議，就每次覆核委任兩名上訴委員為普通

成員。  

 

( b )  審裁處的權力  

 

7 .   為確保審裁處覆核每項保監局的指明決定時都可提供有效的

補救措施，新訂的第 99 條訂明，審裁處可確認、更改或推翻有關指

明決定，或以另一決定取而代之。審裁處也可把有關事宜連同指示發

還保監局處理，由保監局重新審視所作決定。審裁處在作出裁定前，

必須給予合理機會，讓覆核各方陳詞。  

 

8 .   此外，新訂的第 10 0、 10 2 及 10 4 條訂明，審裁處還具有其

他 與 法 庭 相 類 似 的 權 力 ， 包 括 取 得 證 據 、 懲 罰 犯 藐 視 罪 者 和 判 給 訟

費，使其有效地執行職能。新訂的第 1 00 (1 )條規定，審裁處有權取得

證據，包括要求某人到審裁處出席聆訊和提供證據，也可禁止任何人

披 露 審 裁 處 在 閉 門 進 行 的 聆 訊 中 收 取 的 證 據 。 新 訂 的 第 10 0( 2 )條 訂

明，在審裁處進行研訊程序時作出某些行為，例如阻礙或阻嚇任何人

出席審裁處聆訊 (見附件 B )，即屬犯罪。新訂的第 10 2 (4 )條則規定，

                                                 

2
 上訴委員不得是公職人員或保監局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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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 不會因犯藐視罪而 遭 “同罪兩審 ”，即因 同一行為而既 被審裁

處懲罰又遭刑事檢控。  

 

9 .   新訂的第 10 4  條賦權審裁處可作出命令，判給訟費予覆核各

方 。 審 裁 處 可 酌 情 決 定 是 否 判 給 訟 費 及 判 定 訟 費 金 額 。 當 中 ， 第

1 0 4( 3 )條訂明，《高等法院規則》 (第 4 章，附屬法例 A)第 62 號命令

適 用 於 審 裁 處 判 給 訟 費 及 該 等 訟 費 的 評 定 。 《 高 等 法 院 規 則 》 第 62

號命令第 5 條規則訂明，法庭就判給訟費行使酌情決定權時，須在有

關情況下屬於恰當的範圍內，考慮各方的行為舉措。各方的行為舉措

包括：  

 

 ( a )  某一方提出或持續某特定指稱或爭論點，或對某特定指稱或

  爭論點提出爭議，是否屬合理；  

 ( b )  某一方持續其案件或某特定指稱或爭論點或對之作出抗辯的

  方式；  

 ( c )  在申索中全盤或局部勝訴的申索人有否誇大其申索；及  

 ( d )  在法律程序展開前以及法律程序進行中的行為舉措。  

 

1 0 .   新訂的第 10 5 條規定，審裁處須把所作裁定及裁定理由通知

覆核各方。如有關覆核的聆訊或其部分是閉門進行的，審裁處可作出

命令，禁止披露其裁定／判給訟費命令或作出該裁定／判給訟費命令

的理由。新訂的第 10 7  條訂明，審裁處的命令 3 可在原訟法庭登記。

如此登記的命令須視為原訟法庭的命令。  

 

( c )  指明決定  

 

1 1 .   新訂的附表 9 第 1 及 2 部分別訂明，對於就保險人及保險中

介人作出的指明決定，受指明決定影響的人可向審裁處提出上訴。關

乎保險人的指明決定 (見附件 C )如下：  

 

( a )  保險人的授權 (見附件 C 的 (a )及 ( b )項 )；  

( b )  獲 授 權 保 險 人 的 高 級 管 理 人 員 (例 如 控 權 人 、 董 事 、 管 控 要

員或精算師 )的認可 (見附件 C 的 ( c )至 ( f )項 )；  

                                                 

3
 新訂的第 106 條訂明，審裁處命令須以書面記錄，並由審裁處主席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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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  對 獲 授 權 保 險 人 的 事 務 作 出 的 干 預 ( 見 附 件 C 的 (g ) 至 ( j )

項 )；  

( d )  對獲授權保險人施加的紀律處分 (見附件 C 的 (k )項 )；以及  

( e )  獲授權代表的認可及與勞合社有關的紀律行動 (見附件 C 的

( l )及 (m )項 )。  

 

1 2 .   關乎保險中介人的指明決定 (見附件 D )如下：  

 

( a )  向 保 險 中 介 人 發 牌 和 給 予 負 責 人 認 可 (見 附 件 D 的 ( a )至 ( f )

項 )；  

( b )  對保險中介人施加的紀律處分 (見附件 D 的 ( g )項 )；以及  

( c )  關 於 保 險 中 介 人 的 發 牌 事 宜 和 紀 律 處 分 的 過 渡 安 排 (見 附 件

D 的 (h )至 ( j )項 )。  

 

( d )  要求覆核和暫緩執行指明決定的申請  

 

1 3 .   第 9 8 條訂明向審裁處提出覆核申請的程序。受指明決定影

響的人可在為把該決定告知他而發出的通知送達後的 21 日期間內，

向審裁處申請覆核該決定。審裁處可應申請把提出覆核申請的時限延

長。  

 

1 4 .   新訂的第 10 8 (1 )條訂明，就某指明決定提出覆核申請，並不

具有暫緩執行該決定的效力。根據新訂的第 1 08 (2 )條，覆核申請人可

在覆核有裁定前，隨時向審裁處提出申請，要求暫緩執行與覆核申請

有關的指明決定。  

 

1 5 .   新訂的第 11 4 條訂明指明決定的生效時間。指明決定會在以

下時間生效：  

 

 ( i )  受指明決定影響的人在 21 日限期內通知保監局他不擬提出

  覆核申請時；  

 ( i i )  在 2 1 日限期屆滿而受指明決定影響的人又沒有提出覆核申

  請時；或  

 ( i i i )  在指明決定獲審裁處確認、被更改或取代，或覆核申請被撤

  回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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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  審裁處的程序  

 

1 6 .   為提高司法程序的透明度，新訂的附表 1 0 第 5 條 (藉條例草

案第 9 4 條增訂 )訂明，審裁處所有聆訊均須公開進行，除非為秉行公

正 ， 某 次 聆 訊 或 其 中 部 分 須 閉 門 進 行 ， 則 作 別 論 。 審 裁 處 所 有 聆 訊

4：  

 

( a )  主席及兩名普通成員均須出席；  

( b )  均須由主席主持；以及  

( c )  當中有待裁定的問題，均須以主席及普通成員所投的過半數

票取決，但法律問題則由主席單獨裁定。  

 

1 7 .   新訂的附表 1 0 第 6 至 8 條訂立規定，使審裁處可以靈活處

理上訴。新訂的附表 1 0 第 6 條訂明，如主席認為適當，而各方均同

意，即可舉行初步會議，使覆核得以迅速進行。新 訂的附表 10 第 7

條訂明，如覆核的各方同意作出同意令，並同意該命令的所有條款，

審裁處或主席便可作出有關命令。新訂的附表 1 0 第 8 條則規定，主

席可以審 裁處單一成員身分 裁定覆核 (如覆核的各 方同意如此安 排 )，

或以此身分，裁定要求延長覆核申請時限的申請或要求暫緩執行指明

決定的申請。  

 

( f )  對審裁處的裁定提出上訴  

 

1 8 .   新訂的第 1 10 至 11 3 條賦權覆核的任何一方，可就審裁處的

裁定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新訂的第 11 0 條訂明，覆核的任何一方如

對審裁處所作裁定感到不滿，可就法律、事實或法律兼事實等問題，

向 上 訴 法 庭 提 出 上 訴 。 任 何 人 提 出 上 訴 前 ， 必 須 取 得 上 訴 法 庭 的 許

可。  

 

1 9 .   新訂的第 11 1 條訂明，上訴法庭可判上訴得直、駁回上訴、

更改或推翻審裁處的裁定，或把有關事宜發還審裁處或保監局處理。

為免上訴人藉上訴阻延決定付諸執行，新訂的第 11 2 條訂明，向上訴

                                                 

4
 除非主席根據新訂的附表 10 第 8 條 (見第 17 段 )以審裁處單一成員身分裁定覆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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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提出上訴，並不具有暫緩執行審裁處所作裁定的效力。覆核的任

何一方如欲要求暫緩執行審裁處的裁定，可向上訴法庭提出申請。  

 

( g )  其他  

 

2 0 .   新訂的第 10 1 條訂明，任何人按照審裁處要求或命令給予的

證據、答案或資料，均不得在刑事法律程序中，獲接納為針對該人的

證據 。除非該人就有關 證據、答案或資料 被控犯第 1 00( 2 ) ( a )條 (即沒

有遵從審裁處的命令、禁令、要求等；見附件 B 的 ( a )項 )或《刑事罪

行條例》 (第 20 0 章 )第 V 部所訂罪行，或被控犯作假證供罪，則作別

論。  

 

2 1 .   新訂的第 10 3 條訂明，凡某認可機構擔任覆核申請人的銀行

或財務顧問，新訂的第 X II 部及附表 10 並不規定該機構披露除該申

請人以外的該機構客户的事務的資料。  

 

2 2 .   新 訂 的 第 115 條 賦 權 終 審 法 院 首 席 法 官 就 多 項 事 宜 訂 立 規

則，包括就判給訟費作出規定、就關於在原訟法庭登記審裁處命令的

事 宜 作 出 規 定 ， 以 及 規 管 針 對 審 裁 處 所 作 裁 定 提 出 的 上 訴 的 聆 訊 程

序。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二零一四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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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有關就保監局所作指明決定提出上訴的機制  

 

 
 
 

註 ：  

( 1 )  新 訂的附 表 9 第 1 及 2 部分別 列出就保 險人及 保險中 介人作 出的指 明決

定 。  

( 2 )  根 據 新 訂 的 第 9 8 條 ， 受 指 明 決 定 影 響 的 人 可 在 把 指 明 決 定 告 知 他 的 通 知

送 達後的 2 1 日 期間內 ，向審 裁處申 請覆核 該決定 。  

*  保 監 局 在 對 保 險 人 或 保 險 中 介 人 行 使 紀 律 處 分 權 力 (屬 指 明 決 定 )前 ， 必 須

先 給予有 關的保 險人或 保險中 介人合 理的陳 詞機會 。  

保監局作出指明決定 ( 1 ) *
 

受 指 明 決 定 影 響 的 人 根 據 第 9 8 條 ( 2 )的 規

定，在 2 1 日的期間內，向審裁處申請覆核

該決定。  

審 裁 處 會 給 予 覆 核 的 各 方 合 理 的 陳 詞 機

會。  

審 裁 處 可 確 認 、 更 改 或 推 翻 該 決 定 ， 或 把

有關事宜發還保監局處理。  

覆 核 的 其 中 一 方 如 對 審 裁 處 的 裁 定 感 到 不

滿 ， 可 就 法 律 、 事 實 或 法 律 兼 事 實 的 問

題，向上訴法庭提出上訴。  

受指明決定影響的當事人：  

( a )  以 書 面 通 知 保 監 局， 述

明不會根據第 9 8 條在 2 1 日

限 期 屆 滿 前 ( 2 )就 該 決 定 提 出

覆核申請；或  

( b )  並 沒 有 根 據 第 9 8 條 在

2 1 日期限內就該決定提出覆

核申請 ( 2 )。  

上 訴 法 庭 可 判 上 訴 得 值 或 駁 回 上 訴 ， 也 可

更 改 或 推 翻 審 裁 處 的 裁 定 ， 或 把 有 關 事 宜

發還審裁處或保監局處理。  

覆 核 的 任 何 一 方 可 向 審 裁 處 提 出 申 請 ， 要

求暫緩執行該決定。  

該指明決定生效。  



附件 B 

 

新的第 10 0 (2 )條所訂與審裁處有關的罪行  

 

根據新的第 10 0 (2 ) ( a )至 ( f )條，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作出以下行為，

即屬犯罪：  

 

( a )  沒有遵從審裁處根據新的 1 00 ( 1 )條作出、發出或施加的命

令、通知、禁令或要求；  

( b )  擾亂審裁處聆訊使其難以進行，或在審裁處聆訊過程中，有

其他不檢行為；  

( c )  按審裁處根據新的 10 0 (1 )條作出的要求，於某地方出席審裁

處聆訊，但未經審裁處准許而離開該地方；  

( d )  阻礙或阻嚇任何人為覆核的目的出席審裁處聆訊、提供證據

或交出任何物品、紀錄或文件；  

( e )  因任何人曾出席審裁處聆訊而威脅或侮辱該人，或令該人蒙

受損失；或  

( f )  因審裁處主席或任何其他成員執行其主席或成員的職能，而

在任何時間威脅或侮辱主席或該成員，或令主席或該成員蒙

受損失。  



附件 C 

 

新的附表 9 第 1 部  

就保險人作出的指明決定  

 

新的附表 9 第 1 部訂明，就保險人作出的指明決定包括：  

 

( a )  拒絕授權某公司經營保險業務；  

( b )  施加、修訂或撤銷授權某公司經營保險業務的條件；  

( c )  拒絕認可或撤銷認可獲授權保險人的控權人、董事或管控要

員的委任；  

( d )  施加、修訂或撤銷關乎認可獲授權保險人的控權人、董事或

管控要員的委任的條件；  

( e )  反對獲授權保險人的控權人的委任建議／委任；  

( f )  拒絕認可或撤銷認可獲授權保險人的精算師的委任；  

( g )  對獲授權保險人施加有關訂立或更改保險合約、投資、維持

在香港的資產、資產保管，以及收到的保費收入的限制／規

定；  

( h )  根據第 35 ( 1 )條對獲授權保險人施加規定；  

( i )  撤銷或更改根據第 2 7 至 3 5 (1 )條施加的規定；  

( j )  釐定由獲授權保險人向顧問／經理支付的酬金及開支；  

( k )  行使針對獲授權保險人採取紀律行動的權力；  

( l )  拒絕認可或撤銷認可勞合社的獲授權代表的委任；以及  

( m )  行使針對勞合社等採取紀律行動的權力。  



附件 D 

 

新的附表 9 第 2 部  

就保險中介人作出的指明決定  

 

新的附表 9 第 2 部訂明，就保險中介人作出的指明決定包括：  

 

( a )  拒絕發出保險代理機構牌照、個人保險代理牌照、業務代表

(代理人 )牌照、保險經紀公司牌照、業務代表 (經紀 )牌照；  

( b )  拒絕就持牌保險代理機構或持牌保險經紀公司的負責人給予

認可；  

( c )  就關乎根據第 64 U、 64W、 6 4 Y、 6 4 ZA 或 64 ZC 條發出的牌

照，或關乎根據第 64 ZE 或 6 4 ZF 條給予的認可，施加、修

訂或撤銷相關條件；  

( d )  撤銷根據第 64 ZE 或 64 ZF 條給予的許可；  

( e )  拒絕為根據第 64 U、 64W、 6 4 Y、 6 4 ZA 或 64 ZC 條發出的牌

照續期；  

( f )  在為根據第 64 U、 6 4W、 6 4 Y、 6 4 ZA 或 64 ZC 條發出的牌照

續期時，施加、修訂或撤銷相關條件；  

( g )  行使採取紀律行動的權力；  

( h )  撤銷或暫時吊銷根據附表 1 1 第 4 部視為已發出的牌照，或

撤銷或暫時撤銷根據附表 1 1 第 4 部視為已給予的認可；  

( i )  就關乎根據附表 11 第 4 部視為已發出的牌照或給予的認可

施加、修訂或撤銷相關條件；以及  

( j )  行使權力，對附表 1 1 第 10 7 或 11 1 條所界定的指明人士採

取紀律行動，或對該指明人士施加罰則或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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